
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 
 

申 請 豁 免 、 退 回 或 扣 減 有 獎 娛 樂 遊 戲 牌 照 費 用 的 指 引申 請 豁 免 、 退 回 或 扣 減 有 獎 娛 樂 遊 戲 牌 照 費 用 的 指 引申 請 豁 免 、 退 回 或 扣 減 有 獎 娛 樂 遊 戲 牌 照 費 用 的 指 引申 請 豁 免 、 退 回 或 扣 減 有 獎 娛 樂 遊 戲 牌 照 費 用 的 指 引  
 
 
 有 獎 娛 樂 遊 戲 牌 照 申 請 人 可 以 申 請 豁 免 或 扣 減 牌 照 費 用。在 考 慮

該 等 申 請 時，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處 長 (影 視 處 處 長 )通 常 須 確 信：—  
 

( a )  申 請 機 構 是 本 地 註 冊 慈 善 機 構 ， 即 根 據 稅 務 條 例 第 8 8 條 獲

豁 免 繳 稅 的 公 共 慈 善 機 構 或 信 託 ； 或  
 

( b )  申 請 機 構 的 母 機 構 是 本 地 註 冊 慈 善 機 構 。  
 
 在 考 慮 扣 減 牌 照 費 用 (至 現 行 的 簽 署 費 用 款 額 )時，影 視 處 處 長 通

常 須 確 信 申 請 機 構 是 一 個 非 商 業 /志 願 服 務 團 體 ， 且 並 無 收 取 遊 戲 或 入

場 費 用 。  
 
 牌 照 申 請 人 可 書 面 向 本 處 提 出 申 請，詳 述 申 請 理 由，並 連 同 證 明

文 件 一 併 提 交 。  
 

 此 外，持 牌 人 又 可 在 有 獎 娛 樂 遊 戲 活 動 結 束 後，申 請 退 回 牌 費。

在 考 慮 退 回 牌 費 的 申 請 時 ， 影 視 處 處 長 通 常 須 確 信 最 少 7 5 %的 收 益 是

撥 歸 本 地 註 冊 慈 善 機 構。持 牌 人 須 以 書 面 向 本 處 提 出 申 請，詳 述 理 由 ，

並 連 同 有 關 文 件 送 交 本 處 ， 有 關 文 件 包 括 列 出 在 牌 照 下 所 籌 得 或 取 得

的 全 部 款 項 ， 以 及 從 籌 得 或 取 得 的 款 項 中 付 出 的 每 項 開 支 的 結 算 表 副

本 一 份 ， 和 受 惠 人 發 出 的 捐 款 收 據 副 本 。  

 

每 項 申 請 均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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